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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 《公司法》 第 ２６ 条规定的公司决议撤销之诉， 属于实体法上的形成之诉。 法院作出撤销公司

决议的生效判决， 具有实体法上的形成效力。 在诉讼法上，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虽具有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
但其判决既判力应采单向扩张模式。 当前诉判决原告股东胜诉时， 既判力能够扩张及于未参与诉讼的案外人；
但若前诉判决驳回撤销公司决议之诉请， 基于既判力扩张这一严格法律后果对案外人享有的法定听审权构成限

制乃至剥夺， 对于未实际参与前诉的公司股东应在后续诉讼中享有独立的程序保障， 有权基于其他瑕疵事由再

次挑战公司决议效力。 针对单向扩张模式下公司股东诉权滥用的潜在风险， 可通过 《公司法》 第 ２６ 条第 ２ 款所

规定的 “双重除斥期间” 加以规制， 并进一步强化对案外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及程序保障， 从而实现公司治

理效率与股东权利保障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公司决议撤销权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形成之诉　 既判力扩张

问题的提出

公司决议撤销权作为现代公司治理中维持决议稳定性与保护中小股东权利平衡的利器， 其功能

在于通过审查决议效力瑕疵维护公司自治与司法必要干预的平衡， 实现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护。
２０２３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新 《公司法》） 在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强

化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责任等方面可谓亮点纷呈， 堪称中小股东的春天， 债权人的夏

天， 董监高的秋天， 实控人的冬天。① 为了防止控股股东、 公司高管滥用权利作出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瑕疵决议， 新 《公司法》 第 ２６ 条将公司决议撤销权概括授予全体股东， 从而实现公司内部多

元主体利益之衡平。 从文义与体系解释不难看出， 新 《公司法》 第 ２６ 条既保留了 ２０１８ 年 《公司

法》 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 第 ３ 款的部分规定， 也因应实践之需， 并结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 （以下简称 《公司法解释 （四）》） 等相关规定作了

重大革新， 进而催生出不少亟待厘清的疑点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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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程序法的角度看， 公司决议诉讼有许多问题都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原理息息相关。”① 大

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一般认为， 有关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纠纷的诉讼形态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即法院虽然不必依职权追加牵连股东为共同原告， 但如果他们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 法院应当就

决议瑕疵问题合一确定， 不得分别裁判。②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价值在于， 即便只有部分共同

诉讼人起诉或者应诉， 案外利害关系人也处于判决既判力的效力射程之内， 从而能够避免同一法院

或不同法院针对相同实体法律关系作出矛盾的裁判结果， 提高纠纷解决的实效性。③ 因此， 类似必

要共同诉讼的判决既判力具有扩张性， 这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都不具备的。 但问题

在于， 我国新 《公司法》 及现有司法解释尚未明确规定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诉讼构造和判决效力扩

张规则， 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就数名股东提起的共益型公司决议撤销之诉而言， 如果成立类似

必要共同诉讼， 能否认为无论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如何， 既判力都将概括地、 无一例外地全面扩张至

未参与诉讼的案外股东？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判决既判力扩张是否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 具有一定

的限度？ 既判力扩张应当采取 “全面扩张模式” 抑或 “单向扩张模式”？ 上述问题依旧是现阶段并

未充分明确和彻底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因此， 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判决效力问题上， 既要解决

实践操作中的问题， 也有必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程序法理。 本文将以上述问题意识作为全文展开的

筋脉， 在反思我国民事诉讼立法、 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结合新 《公司法》 总则部分的重大修订，
以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为考察对象， 分析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诉讼形态， 合理建构判决既判力扩张规

则， 以期为法院处理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多层次主体之间的纠纷探寻合理、 可预期的程序

规则。

一、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程序构造的特殊性

“公司决议是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要素， 也是决定公司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④ 合法有

效的公司决议对公司及其内部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包括股东、 董事、 监事等民事主体对于消除决

议瑕疵均具有组织法上的利益。 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围绕解决私权纠纷， 并以当事人

平等对抗为原型构建的。 然而， 公司决议是组织法上的法律行为， 其具有的组织法属性使得公司决

议瑕疵诉讼的 “目标本身就超出对个体主观权利的救济， 而更在于对决议合法秩序的维护和恢

复”，⑤ 这决定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在参与主体、 诉讼标的、 程序设置和判决效力等多维价值取向与

传统民事诉讼均有显著不同， 由此带来司法实务中的一系列争议。
（一）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限定与被告恒定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 股东会决议虽然在形式上体现了多数股东的意见， 但其本质上仅为公司整

体意志的法律拟制， 并不代表所有股东的真实合意， 这为控股股东操纵公司决策、 滥用权力欺压中

小股东留下了可乘之机。 依据现代公司治理原则， 股东的表决权与其出资比例密切相关， 这导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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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较少的中小股东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其个人意志难以在股东会决议中得到有效

反映。 例如， 在股东会召集程序中， 部分控股股东因中小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比例较低而不通知其

参会， 完全违背了公司决议制度的初衷， 实质上剥夺了股东行使表决权和质询权的机会。 若召集人

未能确保全体股东平等参与， 则决议对未获有效通知的股东产生约束力缺乏正当性基础， 该决议的

正当性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① 上述现象容易引发公司治理失灵， 损害公司整体利益。 鉴于我国

存在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现象， 如何有效增强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公平性、 安全性与获得感，
已成为衡量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化水平以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指标。 为拯救失灵的公司， 作

为权利救济 “最后一道屏障” 的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制度应运而生。
根据 《公司法解释 （四）》 第 ２ 条规定， 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限于起诉时具

备股东资格的股东， 享有股东身份即推定具有诉讼利益。 而股东外的其他群体 （董事、 监事等） 均

不享有公司决议撤销权， 即确立了 “单纯股东主义” 立法模式。② 不过， 公司决议不成立、 无效之

诉采 “利害关系人主义” 立法模式， 股东、 董事、 监事等均享有诉权 （《公司法解释 （四）》 第 １
条）。 司法实践中， 在部分股东已经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时， 除了支持决议撤销能以共同原告身

份参加诉讼的其他股东外， 对于主张决议有效、 反对诉讼的股东 （通常是大股东） 而言， 其诉讼主

张与原告截然对立， 决议是否撤销直接影响其在公司的资产收益权以及被告公司的发展方向， 因而

对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享有 “独立请求权” 和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实践中通常将此类股东列为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③ 至于对决议效力问题持漠视态度的股东而言， 其实际利益往往已由主张撤

销决议或维持决议效力的一方所代表， 因而法院应充分保障该类股东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诉讼的程序

选择权， 而不得强制将其列为诉讼当事人。 司法实务中有判例支持了这一立场， 在 “许黎娜与上海

万拓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中，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就允许股东 “根据各自意

愿及情形对同一份公司决议分别提起撤销、 无效之诉， 或是主张有效， 也可不参加诉讼， 且并不影

响诉讼的进行。”④

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诉讼以公司为被告是各国通行做法，⑤ 我国亦不例外。 《公司法解释 （四）》
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 原告提起公司决议无效、 撤销或不成立诉讼时应以公司作为被告。 公司决议效

力瑕疵诉讼遵循被告恒定原则， 具有以下实质正当性： 其一， 公司决议作为内部治理行为， 已通过

决议程序脱离了个体股东或董事的意志而上升为公司整体意志， 决议的作出与执行主体均为公司。
基于此， 决议撤销之诉的唯一适格被告应为公司， 而非股东、 董事或其他公司机关。 其二， 公司作

为联系股东、 董事、 监事及其他内部成员的最佳纽带， 理应成为主张维护决议效力的股东和董监事

的诉讼代表人。 如若将股东、 董事或监事列为被告， 不仅会导致法律责任的分散， 更会加剧诉讼主

体的复杂化， 不利于公司治理秩序的维护和诉讼效率的提升。 其三， 公司决议纠纷以公司作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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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格被告， 能够将 “公司住所地” 作为确定管辖的唯一连接点， 在集中管辖、 文书送达等方面符合

诉讼经济和便利原则。①

（二） 诉讼标的取决于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１. 起诉理由对重复起诉之识别影响重大

司法实践中， 围绕公司决议产生的纠纷具有多种形式， 新 《公司法》 第 ２５ ２７ 条分别规定了

决议无效、 可撤销和不成立之诉， 使公司决议瑕疵效力体系愈发精细化。 这三类诉讼在本质上属于

请求变动同一法律关系的消极确认之诉或形成之诉， 主要承担客观监督公司决议合法性的功能， 因

此公司决议效力瑕疵之诉通常被认为具有共益性质。 原告提起这三类诉讼所追求的诉讼目的相同，
本质上都在于否定同一决议效力， 但上述目的得以实现的形成事由却是多元的。 在三种公司决议否

定之诉中， 同一形成权 ／形成效果可能对应不同的形成事由， 究竟是单一形成效果作为诉讼标的识

别标准， 还是每一个决议效力瑕疵事由作为识别标准， 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这亦提出一个关键

问题： 股东针对同一公司决议提起不成立、 无效或撤销之诉， 前诉主张形成事由 Ａ， 后诉主张形成

事由 Ｂ， 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从诉讼目的上观察， 决议不成立、 无效和撤销之诉均旨在请求法院否定公司决议的有效性， 诉

讼请求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 一旦法院作出原告胜诉的判决， 其他股东另行起诉挑战该份决议效力

便不再具有诉的利益。 但问题在于， 如果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牵连股东还能否基于其他瑕疵理

由再次针对该决议提起效力瑕疵诉讼？ 我国司法实践长期坚持诉讼标的 “旧实体法说”， 以实体法

上的请求权或者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作为诉讼标的识别标准。 在判断重复起诉问题上，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将当

事人、 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作为考量因素， 并未突出 “原因事实” 在识别重复起诉方面的作用。 在

“旧实体法说” 语境下， 不同的决议即代表不同的法律关系；② 针对同一决议提起不成立、 无效或

撤销之诉， 诉讼标的具有同一性， 即便适格原告更换起诉理由依然构成重复诉讼。 因此， 我国司法

实务中驳回诉讼请求的实体判决通常具有广泛的遮断效与失权效， 致使适格原告即便基于不同瑕疵

理由再次就同一公司决议效力提起诉讼， 也会被部分法院认定为重复起诉而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

诉。③ 但上述裁判观点无疑是苛求股东在寻求司法救济时穷尽主张所有可能的决议瑕疵事由， 这显

然扩大了法院的审理对象和裁判范围， 也给原告带来了沉重的主张责任和举证负担。
出现上述实践困境的根源在于，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并未将 “原因事实” 作为重复起诉的

识别标准。 就公司决议效力瑕疵之诉而言， 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离不开诉讼理由这一核心要素。
例如， 股东以 “股东会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 为由提起撤销之诉， 在被法院认定决议合法有效判

驳后， 股东又以 “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比例” 为由提起决议不成立之诉。 前后两

诉从外观上完全符合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的 “两同一反说”， 即当事人相同、 诉讼标的 （同一

决议） 相同、 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但如果认定为重复起诉， 则无异于以诉讼方式限

定了股东不受时间限制主张瑕疵的实体权利， 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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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民事诉讼法》 第 ２７ 条规定， 公司决议纠纷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旨在避免管辖争议， 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和方便
法院审理， 并防止因相同事实产生相异的裁判结果。

参见周翠： 《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 载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４６ 页。
参见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 鲁 ０６ 民终 ３９４１ 号民事裁定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 川民申 １６４０ 号民事

裁定书、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 苏 ０８ 民终 ２３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川 ０６ 民终 １６３７
号民事裁定书。



　 　 　 　 　一定的障碍。① 因此， 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 我国未来应当在多个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诉讼并存时采

用 “二分肢诉讼标的理论”， 将形成事由 （纠纷事实） 和诉讼请求 （诉的声明） 作为识别重复起诉

的标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尽管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仍坚持 “旧实体法说” 的主导地位， 但最高人民法

院在以 “博智资本基金公司、 上海鸿元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以下简称 “博智

案”） 为代表的个案处理中， 实际上更倾向于以诉讼法二分肢说作为诉讼标的识别的处理方案。②

以 “博智案” 为代表的生效民事裁判， 至少能够表明案由对诉讼标的识别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③

诉讼法二分肢说确已客观存在于司法实践， 并在个案纠纷解决中发挥着优化重复起诉识别标准， 弥

补 “旧实体法说” 易引发双重给付困境的制度性效能。 在二分肢说语境下， 原告主张的每一项独立

的决议瑕疵事由均构成独立的诉讼标的， 故原告在法定撤销期间内可针对特定撤销事由单独提起诉

讼。 当撤销权因除斥期间届满而消灭时， 股东虽不得再行主张决议撤销， 但仍可基于其他未被主张

的瑕疵事由提起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 司法实践中， 法院应当避免对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机

械适用， 尤其不得因原告主张的撤销事由未能否定决议效力而径行排除对其他未决瑕疵事由的

审查。
２. 多个共益型诉讼并存时构成诉的重叠合并

上文已经论证， 无论原告以何种诉讼请求形式 （撤销 ／无效 ／不成立） 挑战公司决议效力， 其诉

讼目的均具有实质同一性， 即请求法院基于法定瑕疵事由推翻决议效力， 并产生对世性的裁判效

果。 公司决议瑕疵之诉带有强烈的组织法特征： 其一， 诉讼标的具有单一性， 即围绕决议效力状态

展开； 其二， 诉讼主体具有牵连性， 涉及公司内部多元主体间的法律关系； 其三， 诉讼类型具有竞

合性， 利害关系人可能基于不同请求权基础对同一决议分别或同时提起撤销、 无效或不成立之诉。
由此产生两个亟待解决的程序法问题： 首先， 法院对于诉讼目的相同但类型相异的确认之诉与形成

之诉， 是否应当合并审理， 合一裁判？ 其次， 若采合并审理模式， 构成诉之预备合并抑或重叠

合并？
首先， 公司决议效力瑕疵之诉的诉讼客体实质上相同， 不构成客观预备合并之诉。 虽然最高人

民法院在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发布的第七批法答网精选答问中， 已经认可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实践价

值 （即允许原告同时提起主请求和预备请求）， 同时明确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适用条件为 “原告向

同一被告同时提出两个具有先后顺位、 存在冲突但相互关联的诉讼请求”。④ 但不同股东针对同一决

议同时提起决议无效之诉和撤销之诉， 均以否定决议效力为单一目标， 并不属于具有先后顺位、 存

在冲突的诉讼请求， 不满足诉之客观预备性合并的成立要件。 因此， 即使原告将无效之诉和撤销之

诉分别作为主位请求和备位请求同时主张， 也不构成预备合并之诉。
其次， 多个公司决议效力瑕疵诉讼并存时， 应构成诉的重叠合并 （竞合合并）。 诉之重叠合并

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 原告提出诉讼目的相同或一致的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 明确表示任一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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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肖建国、 丁金钰： 《程序法视域下民法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 载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９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最高法民终 １３７ 号民事判决书。 “博智案” 中的当事人多次选择变更案由， 致使前后诉讼在
“法律关系” 的层次上并不 “同一”， 但案件中的事实因素被认为应当影响 “诉讼标的” 要件的内部识别， 在 “纠纷事实” 的层面
构成 “同一诉讼标的”。

参见曹志勋： 《民事诉讼诉讼标的基础论》， 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５ 页。
参见 《法答网精选答问 （第七批）》， 载 《人民法院报》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标的获得胜诉即达到诉讼目的， 合并之诉处于并列关系， 但不得均被判决胜诉。① 从诉讼标的二分

肢说的立场出发， 利害关系人基于不同原因事实 （诉讼理由） 对同一公司决议提起无效、 可撤销及

不成立之诉， 各诉的审理对象均指向该决议的效力状态， 相当于依据不同诉讼标的提出若干个目

的、 内容实质相同的诉讼请求， 而且诉讼请求赖以成立的基本事实和关键证据也具有高度牵连性和

一致性。 因此， 在解释论上应将多个决议效力瑕疵之诉并存定性为诉的重叠合并 （竞合合并）。 此

种定性具有重要的程序法意义， 为避免因分别审理导致裁判矛盾， 进而影响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

性，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应当采取强制合并审理模式。 具体而言， 无论股东基于相同或不同事

由对同一决议提起何种类型的决议瑕疵之诉， 法院均须对所有效力瑕疵事由进行全面审查， 并在同

一裁判文书中对各个瑕疵事由是否成立作出判定， 以确保公司决议效力认定的统一性。
（三） 诉讼形态系原告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１. 原告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证成

在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司法实践中， 一旦数名股东一并起诉， 必然形成当事人一方为两人以上

的共同诉讼，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数名股东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属于普通共同诉讼抑或必要共同

诉讼？
在共同诉讼类型划分问题上， 我国采取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的 “二分模式”。 根据我

国 《民事诉讼法》 第 ５５ 条规定， 以诉讼标的共同作为适用条件的必要共同诉讼属于不可分之诉。
此情形实则等同于大陆法系中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即不但要求 “一并诉讼”， 也追求 “合一确

定” 的审判结果。 这意味着当事人必须一同参与诉讼程序， 法院对共同的诉讼标的进行统一审查判

断， 进而作出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的裁判结果。②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审理对象是对全体股东和公

司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司决议效力， 故法院对决议效力的判断必须统一， 不能在不同诉讼中作出矛

盾的裁判结果。 然而，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以 “强制合并” 的方式要求全体适格股东共同提起诉讼，
既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也会因股东数量众多、 分布地域广泛而难以在程序上强制整合为共同原

告。 因此， 基于 《公司法解释 （四）》 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和实践操作的困境， 该类纠纷不符合 “一
并诉讼” 的程序要件， 不适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５５ 条规定的普通共同诉讼成立条件是： （１） 有数个诉讼标的且属于同

一种类； （２） 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 （３） 经当事人同意。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从诉讼标的数

量维度观察， 当数名股东针对同一决议提起撤销诉讼时， 该决议的合法性构成了唯一的诉讼标的，③

故其不符合普通共同诉讼的成立要件。 此外，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主流观点认为， 法院可以对普通

共同诉讼合并审理抑或分别审理， 但判决应当对普通共同诉讼人分别作出， 不允许合一下判。④ 若

以普通共同诉讼处理此类纠纷， 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平行诉讼和矛盾裁判问题： 由于遵循共同诉讼人

独立性原则， 不同股东基于各自诉求， 可能分别在独立的诉讼程序中挑战同一份公司决议的效力，
处于不同诉讼系属中的审判主体可能对公司决议效力的认定标准与裁判结果存在分歧， 进而导致矛

盾判决的产生。 公司决议作为公司治理体系的核心法律文件， 其效力状态的确定性对维系公司内部

法律关系的安定性影响甚巨， 矛盾裁判的出现将直接动摇公司治理的规范基础： 一方面， 公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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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邵明： 《现代民事之诉与争讼程序法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８２ 页。
参见丁金钰： 《〈民法典〉 视域下连带债务的诉讼构造与程序规则》， 载 《东南法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１７ 页。
参见王湘淳： 《股东会决议撤销诉讼： 功能重校与规则再造》， 载 《法学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５ 页。
参见邵明：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探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第 １７１ 页； 刘家兴、 潘剑锋： 《民事诉讼法学教

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１０２ 页。



因不同判决对同一决议效力作出相反认定而陷入决策执行困境； 另一方面， 股东权益分配、 对外担

保等核心治理环节的合法性将面临持续性争议。 由此可见， 裁判冲突不仅会破坏公司内部法律秩序

的稳定性， 更将实质减损商事主体运营的效率和信赖利益。
以上分析表明， 普通共同诉讼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都无法作为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诉讼形态。

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推进以及司法实践的嬗变， 共同诉讼 “二分模式” 已难以对各式各样的复

杂诉讼形态选择做出恰当的归类，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价值与实践需求日渐凸显。 从类似必要

共同诉讼的识别基准看， 德国学者赫尔维希 （Ｈｅｌｌｗｉｇ） 创设的 “既判力扩张说” 长期占据通说地

位。 该理论从共同诉讼人享有独立诉讼实施权以及裁判结果合一确定两个角度展开， 认为类似必要

共同诉讼限于判决效力 （既判力、 形成力） 发生扩张的情形，① 适格当事人可以单独起诉或应诉。
但一旦共同起诉或共同应诉， 法院必须对全体共同诉讼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合一确定并合一裁

判， 避免法院对同一诉讼标的作出前后矛盾的裁判结果。②

在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中， 符合起诉条件的股东均以挑战同一决议效力为诉讼目的， 其诉讼标的

与诉讼请求具有共同性。 如果公司股东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 法院 “应当就决议瑕疵问题作成统

一的裁判”。③ 从应然层面来看， 尽管每位股东均有权单独提起撤销之诉， 但股东身份与公司治理结

构形成的紧密联系， 使得案件争议焦点始终围绕公司决议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展开。 一旦法院作出撤

销决议的判决， 该形成判决的既判力将扩张至全体股东及公司， 即判决效力不仅拘束诉讼参与人，
亦及于未参与诉讼的其他主体。 从实然层面来看， 《公司法解释 （四）》 第 ３ 条第 ２ 款规定的 “以
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 明确揭示了复数股东提起的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满足 “诉讼标的共

同” 的必要共同诉讼特征。 考虑到复数原告并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必要性， 学理上将此种诉讼形

态界定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④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不仅在学理上得到了充分论证， 也在具体案件中

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和运用。⑤

２. 对一人公司决议纠纷不构成共同诉讼的回应

有观点认为， 一人公司仅存在单一股东， 在该股东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时， 只能以公司作为

被告， 由于未涉及多个诉讼主体， 不仅无法构成共同诉讼， 亦难以归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范畴。⑥

针对上述观点， 有必要从公司法理念与程序法构造双重维度进行理论澄清。
其一， 一人公司与股东个人在法律地位上具有独立性。 一人公司虽由单一股东构成， 但股东与

公司的人格独立状态并不因股东结构的单一性而改变。 一人股东提起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 所依据

的是公司组织法上的共益权， 诉讼标的为决议合法性这一团体法事项。 法院所作形成判决具有对世

效力， 判决效力范围不仅涵盖公司内部成员， 还波及债权人和交易相对人等外部主体。⑦ 公司组织

诉讼、 身份关系诉讼等典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判决对外效力的本质是实体法效力，⑧ 这种判决效

力扩张的本质特性构成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 “合一确定必要性” 的核心要件， 充分表明此类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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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渕真喜子 「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１） ———いわゆる片面的对世效がある判決の场合を中心として」
筑波ロー·ジャーナル１０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５ 頁。

井上繁規 『必要的共同訴訟の理論と判例』 （第一法規， ２０１６ 年） １３８ 頁参照。
周翠： 《公司决议诉讼的功能定位与程序机制》， 载 《中外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５０ 页。
参见李志刚： 《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 规范、 法理与实践》， 载 《法学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３ 页。
参见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沪 ０１１６ 民初 ９４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 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鄂 ０９２３ 民初 １８４８

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台椒商重字第 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嘎利： 《民事共同诉讼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１０８ 页。
参见吴英姿： 《连带责任整体性的诉讼程序表达》， 载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６０ 页。
参见 ［日］ 高桥宏志： 《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 张卫平、 许可译，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２１２ 页。



并非个体性诉讼， 而是与公司整体利益及外部关联主体密切相关的共益型诉讼。 由此可见， 以股东

人数的单一否定共同诉讼形态的观点， 本质误区是将诉讼主体数量这一形式要素凌驾于诉讼标的性

质这一实质标准之上， 有违 《公司法》 第 ２６ 条蕴含的组织法基本原则。
其二， 诉讼形态的判定标准应遵循程序法理的内在统一性。 一人公司股东提起董事会决议撤销

之诉时， 诉讼主体在形式外观上呈现单一诉讼形态， 理应遵循判决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但若机械适

用股东数量这一形式标准作为诉讼形态划分依据， 将产生法律评价的逻辑悖论： 第一， 一人公司决

议撤销之诉不宜视为单一之诉， 而是关涉多方主体实质利害关系的复杂诉讼形态， 需在诉讼构造上

予以更加审慎的考量。 如果在诉讼期间发生股东结构变动， 例如复数股东转让股权使公司转变为一

人公司， 若仅依据登记股东人数的变更便贸然否认共同诉讼形态的恒定性， 将会对诉讼程序安定性

和可预期性造成严重动摇， 当事人无法依据既定的共同诉讼规则进行攻击和防御， 易使诉讼程序陷

入混乱。 第二， 公司法律关系复杂多元， 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信息虽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力， 但在隐

名股东、 股权代持等涉及多个实际权益主体并存的特殊情形中， 单纯依靠现代商法权利外观主义和

公示公信原则来处理一人公司决议纠纷， 则意味着隐名股东将不受形成判决效力的约束， 隐名股东

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从而导致隐名股东、 名义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和诉讼

程序构造之间的应然衔接被割裂， 造成既存的公司内外部各种法律关系的动荡。① 简言之， 只有当

诉讼程序构造与公司内部的真实法律关系相契合， 方能确保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与诉讼程序之间的协

调， 维护交易预期和交易安全。
综上所述，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诉讼形态判断， 不应拘泥于以登记的股东人数为形式标准， 而

应聚焦于诉讼标的的本质属性及其裁判效力的对世效果。 无论是股权结构为单一股东的一人公司抑

或复数股东公司， 决议撤销之诉的审理核心均在于公司决议的合法性， 法院作出否定决议效力的判

决具有对世性， 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至公司内部其他潜在的利害关系人。 鉴于法律解释的灵活性以

及统一裁判尺度的现实需求， 应将一人公司中的决议撤销之诉类推适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裁判规

则， 从而在程序正义和实体决议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二、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判决效力扩张的模式选择

共同原告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属于传统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以数名股东提起撤销股东会或董

事会决议之诉、 股东代表诉讼及公司解散诉讼等共益型形成之诉为典型例证。② 从实务维度看， 由

于我国现行法尚未明确规定共益型形成之诉判决效力的作用范围， 有关公司决议瑕疵之诉的判决既

判力究竟应当向哪些主体发生扩张尚未凝聚价值共识。 本文以数名股东提起的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为

考察起点， 分析判决既判力采 “单向扩张模式” 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一） 既判力全面扩张模式的实践困境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判决既判力具有扩张性， 这是普通共同诉讼和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都不具备

的。 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既判力扩张问题， 必然涉及与处分原则、 既判力相对性原理、 纠纷一次

性解决理念及避免连环诉讼、 矛盾裁判等司法政策之间的取舍与平衡。 申言之， 如果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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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迎霜： 《股权代持协议的性质与法律效力》， 载 《法学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６ 页。
参见汤维建：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机制研究》， 载 《中国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４１ 页。



“合一确定” 的适用范围， 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领域， 但由于过度强调

共同诉讼人的同胜同败， 势必会对当事人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造成较大限制。 反之， 如果缩减合一

确定必要性的范围， 追求纠纷相对性解决原则而扩张普通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 虽然遵守了当事人

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 但无法确保针对同一争议事项的裁判在共同诉讼人之间的一致性， 容易增加

一次诉讼的后遗症， 引发平行诉讼和矛盾裁判。 基于我国判决既判力理论和制度相对薄弱的现状，
有必要在反思我国民事诉讼立法、 司法和理论的基础上， 建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既判力扩张规

则， 这不但是民事诉讼法学 “法理化” 的必经之路， 也有助于既判力理论逐步凝聚理论和实务界的

价值共识。
既判力全面扩张模式的本质在于， 既判力扩张并无胜诉或败诉的区别， 无论法院作出支持还是

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案外利害关系人均受判决约束。① 共同原告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一贯奉行既

判力全面扩张理论， 但在公司法上复数主体提起的形成诉讼被驳回时， 承认前诉的裁判结果能够扩

张至董监高以及全体股东， 并不具备实质正当性。 首先， 从诉讼法的角度观察， 既判力全面扩张模

式以纠纷一次性解决为初衷， 尽量扩大既判力主观范围的制度安排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②

其次， 在既判力全面扩张模式之下， 驳回诉讼请求的实体判决既判力范围具有较强的遮断效力和广

泛的失权效力， 以至于针对同一个决议股东不得基于其他瑕疵理由另行提起决议不成立、 无效或撤

销之诉， 显然对股东的诉权行使施加了过重的枷锁。 尤须警惕的是， 在当前虚假诉讼顽疾尚未得到

根本治理的现状下，③ 若采既判力全面扩张模式， 极易被公司实际控制人异化为程序滥用的工具：
控股股东只需人为制造败诉判决， 即可借助于既判力扩张这一屏障剥夺中小股东针对瑕疵决议的救

济权利， 显然背离了股东平等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

（以下简称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涉及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判决效力如何扩张的问题。 该

条规定， 法院关于解散公司诉讼作出的判决， 对全体股东发生既判力。④ 而根据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４ 条规定， 具备适格原告资格的股东可作为共同原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 不难看出， 股东

请求解散公司诉讼为典型的共同原告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那么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能否

解释出公司诉讼中已经引入既判力全面扩张规范， 殊值探讨。 综合文义解释、 反对解释与体系解

释， 宜作否定理解， 理由如下：
其一，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在判断重复起诉时考量当事人、 诉讼标的、 诉讼请求三个因素，

但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第 ２ 款将起诉理由 （案件事实） 作为识别诉的根据之一， 显然与诉

讼法二分肢说更加契合。 详言之，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１ 条规定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是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要件事实， 系法院依法审判的 “大前提”。 作为法律上的抽象概念， “公
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的原因事实具有多样性。 比如， 股东首次以该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 “公司持

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为请求解散公司的理由， 在被法院驳回后， 其依然可以

依据前款第 ３ 项 “公司董事长期冲突， 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 为由再次请求解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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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 三月章著： 《日本民事诉讼法》， 汪一凡译，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２５６ 页。
参见任重： 《反思民事连带责任的共同诉讼类型———基于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４９ 页。
参见丁金钰： 《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个别清偿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 载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７ 页。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 “人民法院关于解散公司诉讼作出的判决， 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 人民法院判决

驳回解散公司诉讼请求后， 提起该诉讼的股东或者其他股东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司， 两诉之诉的声明虽然都是 “请求解散公司”， 但却是基于不同的生活事实 （解散事由）， 可以

构成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 因此， 虽然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第 １ 款规定解散公司诉讼的实

体判决对全体股东具有既判力。 但上述规范建立在 “案件事实不同， 则诉不同” 的基础之上， 实际

已跳出 “旧实体法说” 的传统框架， 投入了诉讼法二分肢说的怀抱。① 通过对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第 ２ 款的反向解释， 可以看出即使原告在前诉中败诉， 适格股东仍可基于其他诉讼理由另行

起诉， 前诉判决既判力不具有遮断后诉与拘束后诉的效力， 因而不宜将该条款解释为既判力全面扩

张说的明文依据。
其二，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第 ２ 款规定中的 “同一事实和理由” 只强调案件事实和诉

讼理由的同一性， 而不排斥事实和理由的同类性。 比如， 股东首次以 “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 为由诉请解散公司， 在被法院驳回后， 如果股

东在两年之后又以同样的事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考虑到近两年内 “公司经营是否出现严重困难”
需要重新予以判断， 第二次起诉理由很可能构成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８ 条中的 “新的事实”， 不属

于本条规定中的 “同一事实和理由”， 并不发生 “一事不再理” 的妨诉效果。 由此可见， 《公司法

解释 （二）》 第 ６ 条第 ２ 款还将起诉时间作为了识别重复起诉的客观要件之一。
通过考察公司司法解散等共益型形成之诉的实体规范， 并据此对权利结构及诉讼标的同一性要

件进行分析， 可以证成共同原告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与 “既判力全面扩张模式” 并不适配。 尽管

《公司法解释 （二）》 第 ６ 条与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在逻辑上存在一定张力， 但解散公司诉讼

已将原告主张的解散事由、 起诉时间纳入重复诉讼的识别标准， 毫无疑问经得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

检验。 相较而言， 公司决议撤销权因受限于较短的除斥期间， 在实践中通常无须过度考虑起诉时

间。 然而， 鉴于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在诉的类型、 程序构造及法律效果等方面与公司司法解散诉讼高

度相似，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应将案件事实 （诉讼理由） 与诉的声明 （诉讼请求） 一并作为

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二） 既判力单向扩张模式的理论构建

根据判决既判力相对性原理， 民事判决原则上只约束诉讼当事人， 因而法院作出的撤销公司决

议的形成判决理论上只对原被告双方产生拘束力。 但公司组织法以决议对内部全体成员均具约束力

为基础， 这些主体对于消除决议的效力瑕疵均具有组织法上的利益。 这种超出个案当事人纠纷解

决、 维护决议整体秩序的组织法目标必然要求判决效力不能仅及于纠纷双方， 而应对公司内部主体

一体生效， 因而必须突破普通民事诉讼判决既判力相对性原则。② 如果法院在前诉中支持了股东的

请求， 作出了撤销公司决议的形成判决， 则其他股东另行提起决议瑕疵诉讼也不再具有诉的利益，
因为即使胜诉也只是再次获得否定同一决议效力的判决， 不可能获得比前诉更好的结果。 因此， 部

分股东在公司决议撤销之诉胜诉时， 形成判决的对世效力也在客观上维护了同受违法决议侵害的其

他股东的权益， 此时既判力与形成力应向全体股东进行有利扩张。③ 其他股东如果另行提起决议撤

销之诉， 法院可以不经实体审理径直驳回起诉。④

但反之则欠缺正当性， 部分股东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败诉时， 如果适用既判力全面扩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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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旧实体法说的框架下， 前后两诉从外观上完全符合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的三同原则， 即前后两诉的当事人相同、
诉讼标的 （公司法上请求解散公司的形成权） 和诉讼请求 （请求解散公司） 也相同， 即便当事人更换诉讼理由， 也构成重复起诉。

参见李志刚： 《公司股东会撤销决议之诉的当事人： 规范、 法理与实践》， 载 《法学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８７ 页。
斋藤友美子 「ドイツにおける共同訴訟的補助参加の要件について」 比较法雑志 ５４ 巻 １ 号 （２０２０ 年） ２１５ 頁参照。
驳回依据既可以理解为欠缺诉的利益， 也可以理解为前诉胜诉判决的形成力具有对世性。



式， 则意味着其他股东受到败诉判决既判力所及， 将丧失另行起诉权。 但前诉败诉并不代表公司决

议在 “客观真实” 层面上再无可撤销的余地。 根据 《公司法解释 （四）》 第 ５ 条规定， 公司决议客

观上存在多种程序违法或者内容违反章程的情形， 可撤销事由具有个殊性， 对于不同股东并不必然

相同。 败诉判决只是相对确认了原告主张的某一类撤销事由不成立， 并不妨碍其他股东基于不同事

由继续攻击同一决议。 比如， 股东 Ａ 以 “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 为由提起诉讼被驳回后， 股东 Ａ
或者股东 Ｂ 依然可以 “股东会召集程序违法” 为由再次起诉。 尽管两案的诉讼请求均为撤销同一决

议， 但却是基于不同的事实和理由， 根据诉讼法二分肢说可以构成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 由于诉讼

结构的相对性与事实查明的有限性， 同一决议在不同诉讼中出现相同、 不同或相反的裁判结果， 均

符合诉讼的客观规律。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股东更换诉讼理由再次诉请撤销同一份公司决议， 在旧

实体法说的框架下完全符合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４７ 条确立的重复起诉标准， 即便当事人更换诉讼理

由， 前后两诉也会被法院认定为构成重复诉讼。 但上述解释路径和裁判结果不但与实体规范相冲

突， 在实践效果方面也因减损当事人的诉权而难以令人信服。 对该问题的正确理解应当是， 虽然公

司决议撤销诉讼的判决具有对世性， 但需建立在 “案件事实不同则诉不同” 以及法院作出 “原告方

胜诉的形成判决” 的基础上。 在诉讼标的维度， 应跳出 “旧实体法说” 的传统框架， 采取诉讼法二

分肢说的诉讼标的识别标准； 在判决效力维度， 应遵循既判力单向扩张模式， 在原告方胜诉时判决

对其他没有参与该诉讼的股东同样具有拘束力， 在原告方败诉时既判力不发生扩张， 适格股东依然

可以依据其他诉讼理由另行起诉， 前诉判决既判力不具有遮断与拘束后诉的效力。① 此种以实体法

价值取向统摄程序规则的解释论立场， 既消解了规范冲突的表象， 也为平衡公司法人团体意志与股

东个体救济提供了具象化的裁判指引。

三、 既判力单向扩张模式的潜在质疑及其解决方案

（一） 既判力单向扩张易引发诉权滥用现象

上文已经论证， 在共同原告型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 若仅有部分共同诉讼人提起诉讼， 判决

既判力应遵循单向扩张原则， 即共同诉讼人一方胜诉时扩张， 败诉时不扩张。 换言之， 在部分共同

诉讼人作为原告提起前诉且被判驳回的情形下， 其他利害关系人仍有权另行提起诉讼。 不过， 既判

力 “全面扩张模式” 的支持者可能会对 “单向扩张模式” 提出质疑， 认为既判力单向扩张实质上

赋予了利害关系人全面的程序参与和程序保障， 容易造成重复多诉的问题， 与普通共同诉讼并无本

质区别。② 一方面，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功能之一在于保护决议参与者之外的民事主体。 但如果此

功能遭到滥用， 那么主张自身受损的主体就会变得宽泛。③ 在单向扩张模式下， 不同股东可以多次

对同一公司决议的效力进行攻击， 这可能导致原告方诉权滥用， 进而引发平行诉讼和重复诉讼等问

题， 致使被告多次卷入基于相同或不同事实引发的公司决议瑕疵诉讼， 徒增被告讼累的同时， 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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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可供参考的是， 德国在既判力扩张问题上仅承认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发生既判力扩张 （《德国股份公司法》 第 ２４８ 条第 １
款）， 但否认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既判力向案外利害关系人扩张。 Ｖｇｌ. ＭüｋｏＡｋｔＧ ／ Ｈüｆｆｅｒ ／ Ｓｃｈäｆｅｒ （ Ｆｎ. １）， $ 248 Rn. 35, $ 249
Rn. 26. 日本理论界通说也采类似观点。 参见 ［日］ 伊藤真： 《民事诉讼法》 (第四版补订版), 曹云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392 页。

参见刘哲玮： 《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６ ９７ 页。
参见李建伟、 梁屹： 《新公司法的公司决议瑕疵效力规则创新及其裁判展望》， 载 《人民法院报》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费了大量司法资源。 另一方面， 如果行使诉权的股东败诉时判决既判力不发生扩张， 是否意味着法

院可能再次受理其他股东基于相同事实、 相同起诉理由提起的公司决议瑕疵效力之诉？ 一旦后诉改

判原告方胜诉， 则会造成不同的确定判决之间在内容和结果上发生矛盾， 致使公司决议长久处于不

安定状态， 冲击公司关系的稳定性。①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德国就因赋予股东对公司决议合法性享有宽泛的

撤销权而导致实践中对公司决议撤销权的滥用现象愈演愈烈。 我国 ２０２３ 年修订的 《公司法》 删除

了旧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第 ３ 款有关决议瑕疵之诉的担保要求， 这意味着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

或者董事会决议时， 公司将不再享有要求股东提供诉讼担保的权利。② 这实际上降低了股东提起决

议可撤销诉讼的门槛，③ 使我国在客观上具备了与德国类似的股东滥诉风险。 因此， 如何有效防止

少数股东滥用诉权， 动辄对公司决议提起效力瑕疵之诉， 以维护决议合法性之名来行掠夺和勒索公

司之实， 这是既判力 “单向扩张模式” 得以丰满化与实在化的必经之路。
（二） 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下的诉权滥用规制

诚然， 上述有关既判力单向扩张模式的潜在质疑不无道理， 但可以通过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对

“单向扩张模式” 加以调适和完善， 在保障当事人武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防止诉权滥用和矛盾裁判

的发生， 使得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真正成为股东制衡经营层、 中小股东制衡控股股东权利滥用的诉讼

利器。
其一， 完善民事实体法规范， 对共同原告一方诉权行使期间加以合理限制， 规避诉权滥用现

象。 股东请求撤销公司决议属于形成之诉， 公司决议撤销权作为一种形成权， 必须在公司决议作出

之日起的法定除斥期间内行使， 各国 《公司法》 对此均设定了严格的行权期间， 该期间不得适用有

关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和延长的规定 （《民法典》 第 １９９ 条第 １ 句）。 例如， 《德国股份公司法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ｓｅｔｚ）》 第 ２４６ 条第 １ 款规定， 公司决议只能在作出之日起一个月内诉请撤销； 我国新 《公
司法》 第 ２６ 条重申了股东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规定公司决议原则上只能在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诉请

撤销。 司法实践中， 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时往往对已过撤销期间的情形径直判决驳回诉讼

请求， 而不再审查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是否成立，④ 并通常以 “决议作出 （通过） 之日” 为撤销期间

起算时点， 而不允许股东以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该决议通过为抗辩理由。⑤ 新 《公司法》 第 ２６ 条

为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构建了全新的裁判准则， 该条第 ２ 款创设 “双重除斥期间” 制度， 旨在妥善平

衡股东权利保护与公司决议稳定性。 一方面， 为因客观因素未能及时知悉决议的股东提供合理的救

济期间， 进一步夯实股东知情权保障体系； 另一方面， 通过设定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 这一

最长权利行使期限， 防止决议效力长期处于可能受挑战的状态， 维护公司决议的相对稳定性。
为有效遏制重复诉讼现象， 法院在审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时， 应强化对股东 “知道或应当知道

决议作出” 时间节点的审查。 对于明显存在滥用诉权之嫌的案件， 例如股东明知决议已通过较长时

间， 且自身无正当理由始终未行使撤销权， 却在公司经营状况出现变动或自身利益遭受损害时， 才

突然提起撤销之诉的情形， 法院可依据诚信原则和诉权滥用禁止原则， 驳回其请求。 基于此， 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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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大渕真喜子 「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２） ———いわゆる片面的对世效がある判決の场合を中心として」
筑波ロー·ジャーナル１７ 号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２０ 頁参照。

参见赵旭东主编： 《新公司法诉讼实务指南》，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 第 ２４８ 页。
参见林一英： 《〈公司法〉 第二次修订对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未来展望》， 载 《法学家》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０１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民申字第 ２７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 （四） 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１２０ 页。 司法实务中也采相同立场， 具体可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浙民再 ５０ 号民事判决书。



足撤销权行使条件的前提下， 权利人应尽早行使诉权， 避免公司决议效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鉴

于多数人诉讼的审理周期通常较为漫长， 往往超出形成诉权行使的一般除斥期间， 因此适格原告群

体通常只有一次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 具体而言， 未参与前诉的适格股东若未在法定撤销期间内主

张权利， 则会因为生效判决既判力的扩张抑或诉权行使期间经过而永久丧失行权资格。 因此， 《公
司法》 第 ２６ 条第 ２ 款通过引入 “双重除斥期间” 制度 （即主观期间与客观期间并行）， 已经能够

有效规避绝大多数诉权滥用和平行诉讼现象， 并在客观上督促适格股东积极主动地共同行使权利，
在诉讼中全面主张撤销事由， 进而实现公司决议效力争议的一次性、 终局性解决。

其二， 在既判力单向扩张模式下， 法院虽无义务向所有潜在原告送达开庭通知或强制其参与言

词辩论， 但基于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仍须为牵连股东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 具体而言， 受诉法院

应当通过官方平台实时披露案件审理动态， 包括诉讼主体、 诉的声明、 诉的进程等关键信息， 并为

案外利害关系人提供表达诉求的法定渠道， 以便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消解诉讼代表人与利害关系

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增强司法公开的力度， 并为撤销公司决议的形成判决对全体股东产生拘

束力奠定正当性基础。① 在审理过程中， 法院应首先赋予牵连股东以共同诉讼人身份参加诉讼的权

利， 同时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通过电子诉讼平台实现庭审全程网络直播， 并建立规范的案件

进展定期披露制度， 重点强化对中小股东等弱势市场主体的知情权保障。 此外， 法院还可依托工会

组织， 广泛收集、 整理未参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 以证人证言、 电子数据等形式提交

法庭。 在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环节， 法院对中小股东的意见应给予充分考量， 切实保障案外人的诉

讼知情权和程序参与权。 此种制度设计不仅契合纠纷一次性解决原则， 更通过程序保障机制强化了

股东共同行权的协同效应， 最终达成公司治理效率与股东权利保障的动态平衡。

结　 语

从历史维度来看，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可以通过 “合一确定” 的弹性化解释予以扩展。 合

一确定的必要性不仅基于共同诉讼必要性产生， 也可以在数人共同起诉或应诉时基于诉讼经济、 避

免相歧裁判的综合考量， 进而需要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 随着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扩大化发

展， 既判力全面扩张说已经不宜作为构成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试金石， 有必要对既判力全面扩张说

进行修正。 本文主张法院撤销公司决议的生效判决具有实体法上的形成效力， 但在诉讼法上既判力

扩张方式应采取单向扩张模式。 当前诉判决共同诉讼人一方胜诉时， 可附条件地承认既判力扩张，
案外人在共享相同的胜诉理由时， 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能够突破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对案外利害

关系人发生扩张效力。 但如果前诉判决驳回撤销公司决议之诉请， 基于既判力扩张这一严格法律后

果对案外人享有的法定听审权构成限制乃至剥夺， 那些没有实际参与前诉的公司股东应在后诉中享

有独立的程序保障， 有权基于其他可撤销事由再次提起决议瑕疵诉讼。

（责任编辑： 高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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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曹建军： 《民事判决形成力的本质与范围》， 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５ 页。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ＺＨＯＵ Ｙｏｕ·９３·
Ｔｈｅ ２０２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６ (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ｅ ｍａｙ
ａｓｓｅｒｔ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ｓｐａｒｋｅｄ ｈ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ｊｕ⁃
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ｒｉｇｈｔ⁃ｓｅｔ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ｄｅｅｄ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ｈ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ｓｐｅｃｉ⁃
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 ａ ｍｏ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Ｅｑｕ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Ｚｈｏｕ Ｙｏｕ,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ＤＩＮＧ Ｊｉｎｙｕ·１０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６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ｌａｗｓｕ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 ｆｉｎ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ｒｅｎｄ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ｏ ｒｅｖｏｋｅ 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ａｗｓｕｉｔ ｆｏｒ ｒｅｖ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ｊｏｉｎ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 ｊｕｄｉｃａｔ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ｔ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ａ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ｐｒｅｖａ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 ｊｕｄｉｃａｔａ ｍａｙ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ｏ 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ｈｏ ｄｉｄ ｎｏ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ｄｉｓｍｉ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 ｆｏｒ ｒｅｖ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 ｊｕｄｉｃａｔａ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ｏｒ ｅｖｅｎ ｄｅｐｒｉｖｅ 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ｈｏ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ｅｎｊｏ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ｉ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ｇａ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ｕｅ ｕｎ⁃
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６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ｎｎｕｌ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Ｊｏｉ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ｓｕｉ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 Ｊｕｄｉｃａｔａ

—３９１—

Ｎｏ. 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５



Ｄｉｎｇ Ｊｉｎｙｕ,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ｅｂｔ⁃ｆｏｒ⁃Ｅｑｕｉｔｙ Ｓｗａｐ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ＱＩＡＮ Ｎｉｎｇ·１２０·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ｔ⁃ｔｏ⁃ｅｑｕｉｔｙ ｓｗａｐ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ｍｕｓｔ ｒｅｓｔ ｏｎ ｔｗｏ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ｌｅｇａｌ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ｉｏ ｉｎ ｓｏｌｕｔｕｍ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ｋｉｎｄ)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ｈａｒｍｏ⁃
ｎ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ｌａｗ．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
ａｌｌｙ, ｄｅｂｔ⁃ｔｏ⁃ｅｑｕｉｔｙ ｓｗａｐｓ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ｄ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ｄｅｂｔ⁃ｔｏ⁃ｅｑｕｉｔ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ｅｘｉ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ｉｒｓｔ, ｗｈｅｒｅ ａ ｄｅｂｔ⁃ｔｏ⁃ｅｑｕｉｔｙ ｓｗａｐ ｉ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ｒ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ｔ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ｖｏ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ｌａｗ．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ｍａｙ ｅｌｅｃｔ ａ ｃａｓｈ⁃ｏｕｔ ｏｐｔ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ｅｘｉ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Ｃｏｕｒｔ⁃ｉｍｐｏｓｅ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ａｍ⁃ｄｏｗｎ)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ｒ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ｒｅ ｍｅｔ,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ｅ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ｘｉ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
ｃｌｕｄｅ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ｖｉａｂｌｅ ｅｘｉ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Ｄｅｂｔ⁃ｔｏ⁃Ｅｑｕｉｔｙ Ｓｗａｐ; Ｐｒｅ⁃Ｐａｃｋａｇｅｄ Ｐｌ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Ｑｉａｎ Ｎｉｎｇ,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ｇｕｉ·１３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Ｄｒａｆｔ, ２０２５)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ｍａｄｅ ｉｔ ｃｌｅａｒ ｗｈ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ａｗ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ｌｅｇ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ｓ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４９１—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


